
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 

 

民事聲請強制執行流程： 

 

 

如果財產清冊上有 1 欲就存款、薪資為 

不動產(房、土地)   執行。 

而欲執行該等不 2 欲就動產之部分為 

動產   執行。 

           3 如債務人無財產， 

          欲請法院代查債務 

        人之郵局存款、勞 

         健保資料、中央集 

    保資料。 

     4 換債權憑證 

 

 

 

 

第一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取得之文件： 

取得執行名義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判決         □債權憑證 

參照強制執行法第四條              □裁定         □調解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支付命令     □公證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調解筆錄     □本票(正本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和解筆錄     □確定證明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二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取得之文件： 

持上開文件至國稅局查債務人財產及所得  □債務人之財產及所得清冊 

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： 

苗栗縣苗栗市玉清路 386號 

(03)732-0063

第三步：           取得之文件： 

至地政事務所       □不動產登記謄本 

申請執行標的之不動 

產登記謄本 

第四步： 

持上開步驟所取得之所有文件(正本！！)，至管轄法院（須視財產所在地而

定）聲請強制執行。 

★執行費用：執行金額的千分之八（金額未滿新臺幣５０００元者免繳） 


